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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新规落地在即 行业将迎严监管
本报记者 孙吉正 北京报道

日前，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

《电子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新规拟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新规之下，此前电子

烟行业“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然

落幕。

《办法》中首次明确了“禁止

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

烟；不得排他性经营上市销售的

电子烟产品”等条款，对于现有的

公司以及经营者进行审查和资格

申请，按照传统烟草的规章制度

进行审核和监管。

国家烟草总局明确指出，近

年来，由于存在监管空白，电子

烟产业无序发展，一些产品存在

烟碱（尼古丁，下同）含量不清、

添加成分不明、烟油泄漏等问

题，特别是部分经营者宣传误

导消费者，诱导未成年人吸食，

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社会

各界反映强烈，不断呼吁加强

监管。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

《办法》的出台，意味着电子烟行

业结束了多年来野蛮生长的阶

段，政策趋严将进一步提升行业

准入门槛，严格保护了消费者的

权益，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的保

护。从企业方面来看，企业将迎

来更严苛的监管。

明确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自电子烟进入我国之际，就

长期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其

最初以电子烟能够替代传统烟

草减轻对人体的伤害为营销，在

烟民中逐步传播，但根据近年来

相关部门乃至禁烟团体所公布的

数据和结论来看，电子烟中依旧

含有尼古丁，这也让电子烟备受

争议。

近年来，伴随着电子烟的迅

速普及，部分厂家开始在营销上

做文章，希望通过社交属性拓宽

消费者群体，保持消费黏性。其

通常的做法即将品牌与时尚等元

素结合，邀请当红代言人、策划和

赞助音乐节等。

而此次《办法》中首次明确了

禁止举办各种形式推介电子烟产

品的展会、论坛、博览会等。其中

指出“禁止利用自动售货机等自

助售卖方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电

子烟产品。任何个人、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不得通过本办法规定的

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以外的信息

网络销售电子烟产品、雾化物和

电子烟用烟碱等。”

在产品上，品牌之间形成差

异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各类口味

的电子烟，来吸引年轻消费者进

行尝试。而此次《办法》明确了

“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

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

子烟。”的条款。

有从事禁烟工作的人士指

出，无论是对营销形式的限制，还

是明确提出取缔风味电子烟，实

际上都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

护，电子烟因为形状新潮、口味独

特，对青少年群体有很大吸引力，

因此，此次禁止风味电子烟有利

于防止青少年吸烟。

早在 2018 年，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

了《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

子烟的通告》，该文件表示，大部

分电子烟的核心消费成分是经提

纯的烟碱即尼古丁，尼古丁属于

剧毒化学品，未成年人呼吸系统

尚未发育成型，吸入此类雾化物

会对肺部功能产生不良影响,使

用不当还可能导致烟碱中毒等多

种安全风险。要求市场主体不得

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2019

年，两部委再次明确了为了保护

未成年人，全面禁止电子烟在线

上的销售。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其

中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

子烟。从上述文件的修改和颁布

不难看出，目前在监管层面电子

烟已经和传统烟草相近。

对于曾一度主打“低成瘾”和

“低危害”的电子烟为何受到强力

的监管，一名不便透露身份的化工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从医学角度

来看，尼古丁盐其实更具备上瘾

性，因为尼古丁盐相比传统的尼古

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对此，华

东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

授刘少伟也认为，“尼古丁盐传输

效率比较高，渗透性好，量很少就

能达到尼古丁带来的快感。”

“电子烟与传统烟的区别其

实就在于减少对喉咙的刺激，最

早的时候，电子烟宣传可以帮助

戒烟，但现在很少有品牌这么说，

因为这件事本身并不成立。”一名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厂

家在做的，就是不断更迭尼古丁

盐的版本，以提高吸收效率。因

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电子烟

本身就是具备和传统烟草一样的

上瘾性。

监管体系逐步建立

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公

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

法实施条例》作出修改，即增加第

六十五条“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

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

行”，电子烟最终正式纳入烟草体

系法律监管。随着电子烟监管法

制化的开启，行业势必进入规范发

展的新阶段。

在《办法》中，明确了设立电子

烟生产企业、雾化物生产企业和电

子烟用烟碱生产企业等，应当报经

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同意后，方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批准立项。上述企业设立必须经

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

证，并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这意味着，电子烟产业全链条

将实行持证经营。

江苏一名代理商告诉记者，目

前公司方面还没有针对新规的文

件，对于 5 月份之后，自己是否可

以继续经营仍旧存疑。长久以来，

大部分电子烟门店均是以品牌为

主的专营店，在线下市场，品牌方

们通过在线下布局专营店，抢夺渠

道市场。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电子烟

在线上被全面禁止之后，在线下的

渠道争夺全方位展开，这导致了在

全方位线下铺货后，大量门店因为

经营不善而倒闭。

上述代理商也告诉记者，2019

年之后，线下市场确实经过一段时

间的疯狂扩展，经销商手中库存上

涨，渠道市场大打价格战，门店更

替较为频繁。“在一些特殊渠道，诸

如酒吧、网吧、电子城等，山寨和假

冒产品非常多，其价格远低于正常

价格，且由于售卖方式较为隐蔽，

很难受到有效地监管，对于普通的

代理商影响较大。”

从《办法》来看，明确了具备零

售业务资格的企业或个人不得排

他性经营上市销售的电子烟产品，

专卖店体系无疑将退出舞台，变为

多种电子烟产品聚集的集合店经

营模式。此外，诸如酒店、网吧、酒

吧、夜店这些特殊渠道，将全面禁

止利用自动售卖机的方式销售电

子烟。

在此之前，电子烟从生产到销售

均是由品牌方统一规划和统筹的。

一名不便透露身份的行业人

士告诉记者，未来的企业方将只负

责生产商的职责，中国烟草将成为

中间渠道商，品牌方将按照中国烟

草的需求进行生产和供货。

其中，未来将对渠道商进行严

格要求，行业渠道会进行较大的洗

牌和转变，其中，小型品牌会受到

较大冲击，而头部品牌将会继续保

持行业优势，中小品牌退出后，空

出的市场份额不排除会有国企进

入填补。

铂德合伙人兼 CMO 方辉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品牌方的生

产主要取决于中国烟草的批发平

台的采购计划，且具体的采购及渠

道主要是由省一级的烟草局进行

规划和安排，目前新规刚颁布，具

体的生产和采购细节仍旧没有落

实和解读。对于未来的竞争格局，

方辉认为未来主要还是集中于消

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度，与传统烟草

的竞争模式相似。

博爱星律师事务所庄志叶律

师对外指出，全面落实电子烟的专

营许可制度之后，电子烟生产、销

售者将面临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双重法律风险。烟草监管部门可

以对无许可的生产者、销售者处以

行政高额罚款，甚至可以移送公安

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刑事立案。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国内电

子烟企业纷纷选择上市，且深圳作

为电子烟行业的制造中心，拥有超

1.4万家相关企业。根据中国电子

商会电子烟行业委员会发布的

《2021 电子烟产业蓝皮书》报告显

示，出口方面，2021年中国电子烟

产业出口约 1383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180%。

根据《办法》的内容，对于专门

生产、销售出口的电子烟产品的生

产商无需获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

许可证，《办法》的约束内容并不影

响厂商的出口产品。中国电子商

会电子烟行业委员会秘书长敖伟

诺公开表示，按照目前的监管办

法，对于出口占据市场份额九成以

上的中国电子烟产业来说，鼓励出

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政策方向

不会变化。

电子烟行业监管靴子正式落地。 本报资料室/图

由于电子烟的售卖方式较为

隐蔽，很难受到有效地监管，

对于普通的代理商影响较大。

近年来，伴随着电子烟的迅速普及，部分厂家开始在营销上做文章，希望通过社交属性拓宽消费者

群体，保持消费黏性。其通常的做法即将品牌与时尚等元素结合，邀请当红代言人、策划和赞助音

乐节等。


